
证券代码：001227 证券简称：兰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9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稳定股价措施暨部分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
自愿增持本行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4年11月16日披露了《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因本行股价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
件，本行确定由主要股东（发行前持有本行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以不低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公告
时所享有的本行最近一个年度的现金分红15%的资金增持本行股份；现任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未
在本行领取薪酬的董事，下同）、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不含未在本行领取薪酬的高级管理人员，下同）
自本行股票上市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用于稳定本行股价的金额不低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公告时上
一年度其从本行获取的税后薪酬总额的15%，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2,693.61万元。

2. 本次增持实施期限为自本行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2024年11月16日）起6个月内（其中，年
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以及可能对本行证
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不得增持本行股票），相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
计增持本行股份1,236.17万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2170%，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2,949.76万元，已超过
计划增持金额下限，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2.35元至2.41元。

3. 本行部分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基于对本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
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增持本行股份17.14万股，占本
行总股本的0.0030%，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40.41万元，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2.34元至2.38元。

截至2025年5月16日，本行稳定股价措施的股份增持金额已超过计划增持金额下限，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主要股东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兰州市财政局持有 498,058,901股，持股比例为 8.74%；兰州国资投资（控

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08,070,100股，持股比例为7.16%；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00,879,
700股，持股比例为5.28%；兰州天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280,802,700股，持股比例为4.93%；甘
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78,199,800股，持股比例为4.88%。

（二）现任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未在本行领取薪酬的董事）、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不含未在本行
领取薪酬的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董事长许建平先生，董事、行长刘敏先生，董事、副行长刘靖先生，董事、董
事会秘书张少伟先生合计持有本行股份284,639股，累计持股比例为0.0050%。

（三）部分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
本次增持实施前，党委副书记蒲五斤先生、监事长周伟先生、职工监事雷鸣先生合计持有本行股

份272,100股，持股比例为0.004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请详见本行于2024年11月16日披露的《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有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已

累计增持本行股份1,253.31万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2200%，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2,990.16万元，达到
计划增持金额下限的111%，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2.34元至2.41元。

其中，发行前持有本行5%及以上股份的股东合计增持本行股份1,217.57万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0.2138%，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2,905.82万元；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增持本行股份18.60万股，
占本行总股本的0.0033%，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43.94万元；前述部分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合计增持

本行股份17.14万股，占本行总股本的0.0030%，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40.4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股

序号

相关股东单位

1

2

3

4
小计

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4

小计

部分监事及其他管理人员

1
2
3

小计

合计

名称

兰州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兰 州 国 资 投 资（控

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兰州天庆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甘肃盛达集团有限

公司

许建平

刘 敏

刘 靖

张少伟

蒲五斤

周 伟

雷 鸣

职务

-

-

-

-

董事长

董事、行长

董事、副行长

董事、董事会秘书

党委副书记

监事长

职工监事

增持前持股数

0

408,070,100

280,802,700

278,199,800
967,072,600

89,900
0

123,739
71,000
284,639

97,200
90,000
84,900
272,100

967,629,339

本次增持股数

6,091,200

2,554,500

1,757,800

1,772,200
12,175,700

60,000
21,000
55,000
50,000
186,000

60,800
55,600
55,000
171,400

12,533,100

增持后持股数

6,091,200

410,624,600

282,560,500

279,972,000
979,248,300

149,900
21,000
178,739
121,000
470,639

158,000
145,600
139,900
443,500

980,162,439

增持金额

14,522,900

6,130,800

4,220,220

4,184,232
29,058,152

142,000
49,460
129,950
118,000
439,410

142,272
131,982
129,800
404,054

29,901,616
注：1.本次兰州市财政局的稳定股价义务由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兰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履行，

兰州市财政局持有的本行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基于对本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兰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次增持金额合计1,452.29万元，为增持金额下限的1.94倍。上表
中未包含兰州市财政局持有的本行498,058,901股股份以及2023年3月兰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代兰
州市财政局增持的2,098,700股股份（已归集至兰州金融控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以及2024年5
月兰州金融控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兰州市财政局增持的3,543,600股股份，计入后相关主体合计持
有本行股份509,792,401股，占本行总股本的8.95%。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自身原因暂未履行稳定股价义务增持本行股份，
其计划增持金额由兰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补足。

3.2024年8月7日，本行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敏同志为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同意聘任刘敏先生为本行副行长；2025年3月5日，第六届董
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敏先生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敏先生为本行行长。详见本行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副行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以及《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行长
的公告》（2025-013）。刘敏行长增持股份金额下限按照其在本行领取的2024年税后薪酬总额的15%
计算。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上述增持主体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行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本行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本行的上市地位。
（四）本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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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73 证券简称：彩蝶实业 公告编号：2025-018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练溪大道999号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1楼会议室（一）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
80,189,649
69.12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施建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庄利明因在境外出差未出席会议，已履行请假程序；
3、董事会秘书张红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29,449
比例（%）

99.9249

反对

票数

40,800
比例（%）

0.0509

弃权

票数

19,400
比例（%）

0.02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31,949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38,300
比例（%）

0.0478

弃权

票数

19,400
比例（%）

0.02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31,949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38,300
比例（%）

0.0478

弃权

票数

19,400
比例（%）

0.024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31,249
比例（%）

99.9272

反对

票数

38,400
比例（%）

0.0479

弃权

票数

20,000
比例（%）

0.02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31,949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53,100
比例（%）

0.0662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05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27,449
比例（%）

99.9225

反对

票数

53,200
比例（%）

0.0663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11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13,149
比例（%）

99.9046

反对

票数

38,300
比例（%）

0.0478

弃权

票数

38,200
比例（%）

0.0476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142,349
比例（%）

99.9410

反对

票数

38,300
比例（%）

0.0478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112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13,361
比例（%）

98.6323

反对

票数

157,582
比例（%）

1.2938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739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443,431
比例（%）

99.7908

反对

票数

54,100
比例（%）

0.0680

弃权

票数

112,482
比例（%）

0.1412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007,567
比例（%）

99.7729

反对

票数

67,500
比例（%）

0.0842

弃权

票数

114,582
比例（%）

0.142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董

事薪酬及 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监

事薪酬及 2025年度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55,818

985,018

865,736

865,736

850,236

比例（%）

92.5895

95.4181

83.8633

83.8633

82.3618

反对

票数

38,300

38,300

157,582

54,100

67,500

比例（%）

3.7101

3.7101

15.2649

5.2406

6.5387

弃权

票数

38,200

9,000

9,000

112,482

114,582

比例（%）

3.7004

0.8718

0.8718

10.8961

11.09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获审议通过，无特别决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施建明、施屹、张红星、范春跃、湖州汇蝶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4、议案10涉及关联股东张利方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谢昕辰、吴锦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73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5-027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启西路3号惠州信宇人一号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
43

50,984,375
50,984,375
54.0702
54.070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97,754,38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3,461,48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志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余德山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所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4,798
比例（%）

99.7066

反对

票数

148,477
比例（%）

0.2912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5,298
比例（%）

99.7076

反对

票数

148,477
比例（%）

0.2912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1,798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151,477
比例（%）

0.297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1,798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151,477
比例（%）

0.297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2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1,798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148,477
比例（%）

0.2912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008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1,298
比例（%）

99.6997

反对

票数

151,977
比例（%）

0.2980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3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015,360
比例（%）

97.4551

反对

票数

155,977
比例（%）

2.5269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18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27,527
比例（%）

99.6923

反对

票数

155,748
比例（%）

0.3054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3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1,798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151,477
比例（%）

0.297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831,798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151,477
比例（%）

0.297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2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89,864
比例（%）

97.5745

反对

票数

155,248
比例（%）

2.4083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172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93,838
比例（%）

97.1065

反对

票数

177,499
比例（%）

2.8756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17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10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

保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19,360

6,015,360

6,019,860

5,993,838

比例（%）

97.5199

97.4551

97.5280

97.1065

反对

票数

151,977

155,977

151,477

177,499

比例（%）

2.4621

2.5269

2.4540

2.8756

弃权

票数

1,100

1,100

1,100

1,100

比例（%）

0.0180

0.0180

0.0180

0.01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议案7、议案10、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议案12关联股东杨志明、曾芳、王家砚、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11关联股东杨志明、曾芳、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丛启路、冯晓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1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5-028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青龙山路仪器仪表产业园2号综合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
48

83,561,553
83,561,553
53.7477
53.74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国永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俊鹏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3,559,053
比例（%）

99.997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3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计划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22,734

2,422,734

2,422,734

比例（%）

99.8969

99.8969

99.8969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

0

0

弃权

票数

2,500

2,500

2,500

比例（%）

0.1031

0.1031

0.10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震、刘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48 证券简称：中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6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邮科技”）大股东国华卫星应

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卫星”）持有公司股份10,543,406股，占公司
总股本 7.7525%；股东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5,946,600股，占
公司总股本 4.3725%。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4年 11月 13日上市
流通。航天投资是国华卫星的实际控制人，与国华卫星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国华卫星、航天投资计划自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9月1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
超过3%。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1,360,000股；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任意连续90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2,720,000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以上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华卫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0,543,406股

7.7525%
IPO前取得：10,543,40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航天投资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5,946,600股

4.3725%
IPO前取得：5,946,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国华卫星

航天投资

合计

持有数量（股）

10,543,406
5,946,600
16,490,006

持有比例

7.7525%
4.3725%
12.125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航天投资为国华卫星的实际控

制人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华卫星

减持数量

（股）

1,359,994

减持比例

1.0000%

减持期间

2024/12/23～2025/3/
22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24.00-26.24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2024年12月2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华卫星

不超过：4,080,000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6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720,000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

IPO前取得

资金安排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航天投资

不超过：1,360,00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60,000股

2025年6月11日～2025年9月10日

IPO前取得

资金安排

注：国华卫星与航天投资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根据《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

前，国华卫星、航天投资承诺如下：
1、本企业/公司力主通过长期持有发行人之股份以持续地分享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因此，本企

业/公司具有长期持有发行人之股份的意向；
2、在本企业/公司所持发行人之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公司存在适当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可能。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年内，若本企业/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
股等情况导致发行人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3、在锁定期满后若本企业/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进行减持：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1%；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除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外，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如相关规定修订的，本
企业/公司将按照修订后的规定进行减持。

4、本企业/公司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时，可通过协议转让、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
系统或届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进行减持，且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关于减持方
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本公司被认定为《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中规定的发行人的大股东期间，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减持的15个
交易日前按照相关规定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如相关规定修订的，本公司将按照修订后的规定进行减
持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5、若本企业/公司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则本企业/公司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将
归发行人所有，且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
股份期间，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5-038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周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3名，代表股份492,545,66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1.4456％（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700,000,
0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600,068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
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89,399,932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名，代表股份482,173,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411%；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9名，代表股份10,371,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9名，代表股份 10,371,6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名，代表股份
10,371,6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4％。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张韵雯、刘恬宁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完成2024年度述职。
（三）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案编

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提案名称

《2024 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

《关于非独立董事津贴

方案的议案》

《关于非职工监事津贴

方案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及相应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第四届独立董事

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量（股）

492,424,263

492,378,063

492,378,063

492,378,563

492,373,163

492,378,063

492,376,963

492,376,963

492,378,063

492,418,263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754%

99.9660％

99.9660%

99.9661%

99.9650%

99.9660%

99.9657%

99.9657%

99.9660%

99.9741%

反对

股 份 数

量（股）

88,300

91,800

91,300

91,300

96,200

91,300

92,400

92,400

91,300

96,1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179%

0.0186%

0.0185%

0.0185%

0.0195%

0.0185%

0.0188%

0.0188%

0.0185%

0.0195%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33,100

75,800

76,300

75,800

76,300

76,300

76,300

76,300

76,300

31,3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067%

0.0154%

0.0155%

0.0154%

0.0155%

0.0155%

0.0155%

0.0155%

0.0155%

0.0064%

表决结

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11.00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

产的议案》

492,420,863 99.9747% 89,800 0.0182% 35,000 0.0071%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关于非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的议案》

《关于非职工监事津贴方案

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

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第四届独立董事津贴

标准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同意

股份数量（股）

10,250,264
10,204,064
10,204,064
10,204,564
10,199,164

10,204,064

10,202,964

10,202,964

10,204,064

10,244,264

10,246,864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98.8295%
98.3841%
98.3841%
98.3889%
98.3368%

98.3841%

98.3735%

98.3735%

98.3841%

98.7717%

98.7967%

反对

股 份 数 量

（股）

88,300
91,800
91,300
91,300
96,200

91,300

92,400

92,400

91,300

96,100

89,8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0.8514%
0.8851%
0.8803%
0.8803%
0.9275%

0.8803%

0.8909%

0.8909%

0.8803%

0.9266%

0.8658%

弃权

股份数量（股）

33,100
75,800
76,300
75,800
76,300

76,300

76,300

76,300

76,300

31,300

35,000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0.3191%
0.7308%
0.7357%
0.7308%
0.7357%

0.7357%

0.7357%

0.7357%

0.7357%

0.3018%

0.3375%
（四）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案编码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3.00
13.01
13.02
13.03
14.00
14.01
14.02
14.03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石轩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徐雪梅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会方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蔡许明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程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学尧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胡超群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梁爱军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彭亚兰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涂亮

同意股份数量

487,763,188
487,768,189
487,763,185
487,764,389

487,763,184
487,764,289
487,763,185

487,763,988
487,769,085
487,763,984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比例

99.0290%
99.0300%
99.0290%
99.0293%

99.0290%
99.0293%
99.0290%

99.0292%
99.0302%
99.0292%

表 决 结

果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3.00
13.01
13.02
13.03
14.00
14.01
14.02
14.03

提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石轩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徐雪梅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会方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蔡许明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程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学尧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胡超群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梁爱军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彭亚兰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涂亮

同意股份数量

5,589,189
5,594,190
5,589,186
5,590,390

5,589,185
5,590,290
5,589,186

5,589,989
5,595,086
5,589,98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比例

53.8890%
53.9372%
53.8890%
53.9006%

53.8890%
53.8996%
53.8890%

53.8967%
53.9459%
53.89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张韵雯、刘恬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5-028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40,5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本次权
益分派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740,500股后的股本为分配基
数。

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65,394,648股剔除回购户持有的740,
500股后的1,664,654,148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股利166,465,414.8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依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 份总额为基数实施（回购专户股份不
参与分配），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对总 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65,394,648股剔除回购户持有的740,

500股后的1,664,654,148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帐号

08*****086
08*****053

股东名称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钜鸿（香港）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为 166,465,414.80元=1,664,654,148股×0.10 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按总股本计算
的每 10 股分红金额为0.999555元=166,465,414.80元/1,665,394,648股*10。

据此计算，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99555元/ 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河北省沧州高新区永济西路77号明珠大厦
咨询联系人：李繁联、梁芳
咨询电话：0317-2075318、0317-2075245
传真电话：0317-2075246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